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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制定，是 CNAS 根据玩具检测

的特性而对 CNAS-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所作的进一步说

明，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 

本文件与 CNAS-CL01《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同时使用。 

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件章、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 CNAS-CL01 中章、节

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对 CNAS-CL01 应用说明的具体内容在对应条款后给出。 

本文件代替：CNAS-CL17:201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玩具检测领

域的应用说明》。 

本次修订主要根据 CNAS-CL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对章

节号重新进行了编排，并对内容做了编辑性修订，以使其与 CNAS-CL01:2018 的规

定相协调。本次修订还按照 CNAS 的统一要求调整了文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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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在玩具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 CNAS 对玩具检测领域实验室的认可活动。玩具检测是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对实验室的认可领域之一，该领域涉及玩具的化学、电学

性能、机械物理性能、燃烧等有关检测项目。从事玩具化学、电学性能项目检测的实

验室，应分别满足 CNAS-CL01-A002《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

域的应用说明》和 CNAS-CL01-A003《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电气检测领

域的应用说明》的要求，从事玩具机械物理性能、燃烧检测的实验室应满足本文件的

要求。 

2 引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4 通用要求 

5 结构要求 

6 资源要求 

6.2 人员 

6.2.2 实验室人员的能力要求应满足以下内容： 

a)实验室从事玩具检测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

学历。如果学历不满足要求，必须经过玩具检测方面的专门培训，并具有 5年以上玩

具检测工作经验。 

b)关键技术人员，如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对检测方法进行验证或确认人员、

报告复核人员，除满足上述 a)的学历要求外，还必须有 3年以上玩具检测工作经验；

若学历不满足，应有 10 年以上玩具检测工作经验。关键技术人员应充分熟悉检测方

法原理和技术要求。 

c)为获得准确可靠检测结果，实验室应对本领域检测的人员进行充分的初始培训

和持续培训，以确保检测人员的技术能力持续符合标准的要求。 

d）初次上岗的检测人员应进行以下内容的培训： 

 从样品接收到出具报告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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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目的和相关标准的要求；  

 检测程序、仪器设备使用和相关检测技术；  

 每项检测的关键点；  

 样品标识；  

 检测环境的要求；  

 检测记录和结果报告；  

 仪器校准和维护核查的要求；  

 检测结果的核查；  

 影响检测结果和测量不确定度的因素。 

6.2.3 检测人员正式上岗前，应进行考核，考核包括理论和现场操作考核，考核项应

覆盖计划授权检测范围的全部检测项目，完全通过后才可正式上岗。可行时，上岗考

核应尽可能利用盲样测试。 

6.3 设施和环境条件 

6.3.3 检测标准有要求时，实验室应按要求对样品的预处理的环境和实际检测环境进

行监控和记录（不局限于温湿度的监控和记录），并且应在检测记录中记录试验时的

环境条件（不局限于温湿度的监控和记录）。 

6.4 设备 

6.4.1 不同的检测标准对设备可能提出不同的要求，例如不同的准确度要求。实验室

应逐一分析每个标准对设备的要求，确保配备满足各个标准要求所必需的仪器和设备。

如果不同标准不能共用一个仪器，应按标准分别配备。 

6.4.4 在设备投入使用前，实验室应按照标准中的要求进行全项目校准，当校准的结

果符合标准的要求时才可投入使用。例如玩具标准中对于锐利边缘测试仪的表面粗糙

度、转速、力度、尺寸、表面硬度等有要求，则这些参数必须经校准且确认满足方法

要求后才可投入使用。 

6.4.6 对于监测环境用的温湿度记录仪，实验室应定期校准，或用已校准过的温度计

和湿度计来核查温湿度记录仪。对于消耗性的用品，可不要求进行校准，但是实验室

应提供有关的有效证明来证实其符合标准要求，例如锐利边缘测试胶纸、蜡烛等。 

6.4.7 对于玩具检测所使用的专用检测仪器设备，实验室应根据标准等要求制定校准

方案，提出校准要求。无论是送校还是内校，校准方案中应规定校准的项目、要求以

及校准后的核查要求。对于标准中没有规定偏差范围的设备参数，实验室可在评估其

对测试准确性影响的基础上制定其偏差范围，一般建议为 5%～10% 。 

6.4.10 当需要利用期间核查以保持对设备性能的信心时，实验室应制定期间核查的程

序，确定期间核查的方法、记录和频率要求。期间核查的需求根据仪器的型号、材质、

稳定性、使用频率和使用状况等因素来确定。 

6.4.13b) 实验室应对每一台设备，包括砝码、测试手指等给予唯一性的编号或标识，

以便在检测中识别并记录所使用的设备，也便于校准、维护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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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过程要求 

7.2  方法的选择、验证和确认 

7.2.1 方法的选择和验证 

7.2.1.1 当标准更新、测试复杂的样品或检测过程发生异常情况时，应由技术负责人

带领相关操作人员进行讨论，确定解决方案或工作要求，必要时，可将讨论结果纳入

体系文件，以规范相应的检测活动。 

7.2.1.3 通常情况下，不同标准对检测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详细程度也不一致，实

验室应对每个标准制定相应的检测程序（或称标准操作程序，简称 SOP）和检测记录

表格，明确检测步骤和记录的信息，并以检测人员能理解的语言和方式来编写。检测

程序应满足以下要求： 

a)很多检测标准对特定年龄组的儿童玩具制定了其它要求，因此检测程序应包括

确定玩具适用的年龄。 

b)检测程序应按实验室管理体系文件进行控制，明确文件编号以及发布和实施的

时间。 

c)每份测试程序应定期进行复查，以确保满足有效版本的标准要求。 

注 1：SOP 的详细程度取决于检测人员的学历、培训、经验、检测要求的复杂程

度、设备的自动化程度等。 

注 2：一般情况下，有以下两种方式制定这些检测程序，但无论采取哪种，建议

实验室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模式。 

 每个标准准备一个检测程序，涵盖各步骤的标准要求。 

 准备一个适用于各个标准通用的检测程序，程序中应列出标准要求的检测项

目、检测步骤、检测的顺序，对于不同标准要求不一样的环节，可在通用程

序中分别列出，也可制定相应的补充文件分别描述。 

7.4 检测或校准物品的处置 

7.4.1 对被检样品的处理措施应保护客户的机密信息。在已检样品处置前，实验室应

对样品进行加工处理，确保客户的信息在随后的处置过程中不被泄露。 

7.4.2 每个样品应有唯一性编码，该编码应反映在检测记录中。当有多个样品用于标

准规定的检测时，检测记录应明确哪个样品做了哪些检测。整改样品也应给予唯一编

码。 

7.4.3 当同一份检测申请中，提供了具有相近设计、结构或材料的样品时，如果样品

的差异可能影响检测结果时，每个样品应分别测试。 

7.5 技术记录 

7.5.1 a) 对于玩具的机械物理性能测试，同一样品上可能进行多项测试，此时应采用

图示或文字的方式清楚地记录测试结果与样品间的对应关系。 

b) 检测记录要保持完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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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地标出用于每项检测的样品； 

 收样日期和检测日期； 

 每个项目的检测人员； 

 必要时，对测试不合格后整改的样品，实验室可要求客户提供整改情况，以

合理确定重复检测的范围。 

c)记录信息详尽，确保重现检测过程。例如：玩具锐利边缘或点的具体位置、

扭矩或抗张强度检测的位置等要用文字或图示的方式记录。 

d)实验室应根据检测标准的要求设计工作记录单。检测人员应充分了解需要记

录的有效数字位数。 

7.6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7.6.1 在确定检测项目的总测量不确定度时，实验室应考虑测量设备、测量方法和检

测人员引入的不确定度。在很多情况下，由设备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通常对总不确定

度的贡献很小，方法的局限性和检测人员对总不确定度贡献往往很大。这种由于检测

方法的局限性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在评定检测的总测量不确定度时必须予以排除。 

7.7 确保结果的有效性 

7.7.1 对于玩具的机械物理性能检测，实验室应监控检测人员检测水平的一致性。对

技术可行的检测项目，实验室应让检测人员定期进行样品再测，以评估检测人员不同

时间检测水平的一致性；对承担同类检测项目的不同检测人员，应利用同一样品进行

人员间比对。样品再测和人员比对的频率应考虑以下几种因素： 

 人员的知识和经验； 

 对人员监督的情况； 

 检测技术的稳定性和对人员能力的依赖程度； 

 以往样品再测和人员比对的一致性水平； 

 参加实验室间比对（包括能力验证）的情况； 

 设备变化和方法变化情况等。 

7.8 报告结果 

7.8.1 总则 

7.8.1.1 实验室应对玩具检测结果进行核查，核查人员应对相关检测项目有丰富的检

测经验，并对检测人员的能力负有监督职责。核查人员应获得所有原始记录以及被测

样品，以确保： 

 检测项目应在检测人员被授权的范围之内； 

 使用合适的样品进行相关检测； 

 使用适当的设备，校准有效； 

 检测环境条件适宜； 

 检测程序正确； 

 所有计算和数据转换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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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解释正确； 

 整改样品选择的检测项目适宜； 

 做出的通过或未通过检测的结论适宜，并考虑了测量不确定度，制定了判定

规则。 

注：实验室制定判定规则建议参考 CNAS-GL015《声明检测或校准结果及与规范

符合性的指南》。 

必要时，核查人员有权要求重新进行检测。 

7.8.2（检测、校准或抽样）报告的通用要求 

7.8.2.1 检测报告中应当包含样品的接收日期和检测日期。 

8 管理体系要求 

8.4 记录控制（方式 A） 

8.4.2 与检测活动有关的各种技术记录(包括原始数据、计算过程和检测报告)应至少

保存 3年。 


